
职能，从以管理为主转为以服务和监

督为主；三是明确了土地治理项目用

于农业综合开发的国家资金从总体上看

是一种补助性质的资金，要发挥好引

导作用，有利于加大对资金的监管力

度。
适应这种新的筹资投劳方式，必

须转变农业综合开发的工作思路和工作

方式。一是增加透明度，实行项目和

资金公示制，实行招投标制，尊重农

民意愿，让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二是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要

改变工作方式和方法，管理部门的工

作必须要走出办公室，到农民中间

去，做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具体

操作上，可由县级开发部门根据总体

规划提出开发方案，包括农民筹资筹

劳部分，经项目区大多数农民同意

后，申请立项，按程序由下而上申

报，经批准后再组织实施的具体事

宜。实施中也要依靠乡镇政府组织和

村民直接参与和监督。可以说，新的

筹资投劳方式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是

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的又一考验。

（作者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问题探讨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

公共政策
夏杰长  马胜杰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公

共政策支持的国际经验

1.准确把握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中

的定位 ， 避免 “缺位” 和 “越位”

西方国家虽然普遍加大了对科技开

发和应用的干预，但从总体上看，仍

然没有超出弥补市场缺陷、 提供公共

产品的范围。它们仍然始终奉行支

持、引导但不干预企业的理念，从而

R & D（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企业

投资、项目筛选等都是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市场机制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政府

只是承担起资助科学知识这种公共产品

生产的责任。企业仍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在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从

事技术知识生产的组织中，主要参与

者有企业、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其

中企业是技术知识生产和应用的主体。

技术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与企业的利益息

息相关。技术知识为企业带来的经济

效益的大小是评价技术知识生产成果的

主要依据。

2.加大科技投入和实行税收优惠政

策并举

科技成果的产生需要大量的科技投

入，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

件。政府除了加大自身科技投入力度

外，还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

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

入。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看，为鼓励各个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税收政策中都包含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

优惠措施，采取的方式主要有：对此

类专业的税收抵免，纳税扣除以及对

研究与开发用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

以美国为例， 1981 年规定，凡是当年

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基期（一般为前 3

个纳税年度）R & D 支出平均值的，其增

加部分给予 25% 的税收抵免。1986 年

税法又规定，企业向高等学校和以研

究工作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捐赠的科研

新仪器、设备，可作为慈善捐赠支

出。视同费用扣除。另外，美国税法

还规定，研究与开发用设备可实行缩

短资产使用年限的折旧方法，即这类

资产可在 3 年内折旧完毕。这些 R & D

税收刺激措施确实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

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根据美

国国会预算局（C B O ）统计： 1 983 —

1988年企业获得的 R & D 税收优惠总额

超过 143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主要企业用于 R & D 活动的投资额

每年增长 10% 以上，而且企业R & D 支

出占销售额的比率逐年提高。

3.政府提供市场支持与保护

当前，各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

的扶持很重要的方面是为它们创造一定

的市场空间。这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

有着极好的引导、 扶持和促进作用。

一是实行政府采购政策，扶植本国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如美国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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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采购政策给予

了第一推动力。二是实行买（卖）方信贷

政策。西方国家大型高新技术成套设

备制造业，由于有买（卖）方信贷支持，

在开拓市场时占有优势和主动权。这

些政策措施比直接投资更有效，能减

少企业技术创新及市场开发的风险，

能营造和培育市场需求。
4 .政府始终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

体， 所有的公共政策都立足于企业创

新

各国政府通过扶持和增强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

如美国克林顿政府修改托拉斯法，鼓

励私营企业加强 R & D 投入。日本政府

运用信贷、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经

济手段，鼓励和扶持民间企业开发新

技术；及时向民间企业提供国内外经

济、技术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信息，改

革一切不利于创新的规章制度。加拿

大于 1996 年宣布的加拿大技术伙伴关

系——通过与私营企业结成伙伴关系，

分担技术开发的风险，促进企业高新

技术产品和工艺的商业化。

二、 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在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1.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最重要的不是直接参与，而是引导和

推动。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

期，政府迫切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第一，组织制定和实施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规划。规定国家中长期高新

技术发展目标和任务，优先配置相关

资源；预测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选择并优先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重大、

关键技术；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协调发展；有重点、有目标地提供政

策推进高新技术的应用。

第二，保证资金投入支持高新技

术产业化。对影响深远的基础研究、

优先发展领域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国家要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力度，国家

政策性银行给予相应优惠贷款。同时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引导全社会多

渠道、多层次增加科技投入。建立风

险投资机制。加强科技基础工程建

设，为社会提供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

设施，包括建立拥有先进设备与设施

的大型国家试验室、国家工程中心，

并对产业界开放。

第三，加强对国内外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监测分析，建立信息发布制

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技术的

现状，动态制定、 发布重要政策和信

息，包括国家或重点行业鼓励发展的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指南。

2.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政策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

政府直接资助的科研开发项目的投入，

设立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充实技术改

造资本金，运用财政贴息的方式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力争财

政的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

3% — 5% 。同时，制定财政科技资金

管理办法，切实加强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建立科技风险担保基

金制度。实行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

政府采购制度，通过预算控制、招投

标等形式，引导和鼓励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择优购买国内高新技术及其设

备和产品。

3.完善科技税收政策

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对科技进步给予

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对现有财税政策

也作了一定的调整，但由于受到市场

经济整体发育程度、宏观调控环境、

改革配套条件和改革思路等多方面的局

限，特别是受到作为技术进步、科技

成果转化主体的企业制度上的某些内在

缺陷的束缚，致使财税政策在促进技

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应有功

能，尚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其政

策取向、政策组合、政策手段运用等

方面还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政

策作用和政策潜力当然也还有待进一步

挖掘。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

加以改进。第一，进一步深化税制改

革， 在时机成熟时， 应改生产型增值

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考虑在高新

技术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率先推行消

费型增值税，并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

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

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对企业的

研究开发费、技术转让费，可以按产

品实际摊销数额，从产品销售收入中

据实扣除，不计增值税。高新技术产

品中所含折旧部分的增值税，允许在

计算增值税税基时予以扣除。这样，

既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

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又不会过

多地增加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压

力。第二，在财政状况允许的情况

下，应增加技术创新、 研究与开发等

投资的投资税收抵免措施，扩大、健

全加速折旧制度。第三，统一开发区

内、区外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改变以企业所在地为标准实施政

策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状。第四，

加大对科技人员税收优惠的力度，包

括对科技人员的科技收入（如技术援助

费、 版权费）减免个人所得税，以促进

个人多接受教育、培训，增加个人的

人力资本投资。

4.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支持

一是商业银行要扩大科技贷款规

模，建立高新技术风险贷款机制，在

高新技术信贷投入方式上进行金融创

新，设立高新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可

对多个企业和项目实行一揽子组合投

资，有效地分散和规避风险。

二是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高新技

术企业提供结算、汇兑转账、财务管

理和咨询等多种服务，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开展票据贴现业务、代理融通业

务。

三是进一步适当放宽养老保险基金

及保险业的投资领域，允许其进入风

险资本市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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